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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政综〔2018〕12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利用废旧物资发展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经研究，决定将《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漳政综〔2016〕106号）第三条修改为：
三、全面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奖励政策。落实《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号）的有关规定，纳税人可不以《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或环保核查证明文件作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税务部门应当给予退税。经信主管部门应协助税务部门做好纳税企业的相关条件判定，并出具意见书。
支持省级龙头企业发展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为鼓励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对向在我市注册经营废旧物资的企业购进废旧物资、且在我市注册从事废旧物资利用的生产企业，按企业当年资源综合利用金额给予一定奖励，奖励标准按以下执行：当年资源综合利用金额达到4亿元（含）－6亿元的奖励500万元；达到6亿元（含）－7亿元的奖励800万元；达到7亿元（含）－10亿元的奖励1000万元;达到10亿元（含）-20亿元，按综合利用金额的1.5%给予奖励；达到20亿元（含）-30亿元，按综合利用金额的1.8%给予奖励；达到30亿元（含）-40亿元，按综合利用金额的2%给予奖励；达到40亿元及以上，按综合利用金额的2.2%给予奖励。所需奖励资金由受益财政兑现，执行时间从2018年1月起至2020年12月止。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投资区、高新区）管委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制定配套奖励政策，适当提高奖励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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